
立法會CB(1)1911/09-10(02)號文件  
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0年5月19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公 務 員 事 務 局

局 長 就 行 政 長

官 2008-2009年
施 政 報 告 中 有

關 公 務 員 事 務

局 的 政 策 措 施

作簡報  
 

2008年10月 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一名委員引述的

下述現象進行調查及提供資料：由於當局在

2007年就教學職系實施經修訂的入職薪酬，在

2007年8月新入職薪酬生效後由文憑教師轉為

學位教師的人士，所收取的薪酬被指高於該等

在 2007年8月前同樣由文憑教師轉為學位教師

的人士的薪酬。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 
 

2. 政府外判  2009年5月 2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 
(a)  過去 11年在當局為提供公共服務而批予

私營機構的約 4 000份合約下聘用的工人

數目，以及有關工人工資的資料；  
 

 
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
 

   (b)  一份文件，載述以往政府外判調查顯示

政府部門遇到甚麼問題；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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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(c)  政府當局考慮主席下述建議的結果：效

率促進組應在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政府外

判服務調查中提供蒐集公務員意見的渠

道 (例 如 諮 詢 公 務 員 職 工 會 ／ 員 工 協 會

及部門協商委員會 )，以確保公務員就外

判提出的意見獲得適當的考慮。當局亦

應提供進行調查所使用的問卷樣本；及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
 

   (d)  下述個案的書面回應：  
 

(1) 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地政督察工會意

見書所指出的個案；  
 

(2) 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意見書所指

出，有關由承辦商僱用的保安員執

行法庭庭警職務的個案。有關回應

應特別解釋當局會如何處理由此引

起的法院保安關注問題；及  
 

(3)  香港職工會聯盟公務員及資助機構

工會委員會意見書所闡述的兩宗分

別關乎地政總署和海事處的個案。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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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使 用 中 介 公 司

僱員  
 

2010年1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，說明可
能 會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與 可 能 會 使 用
中介公司僱員的情況。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
4. 促 進 公 務 員 廉

潔 守 正 措 施 的

最新情況  

2010年2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 
(a) 在廉政公署接獲的 703宗涉及公務員的可

追查貪污舉報個案中，涉及警務處的舉報

個案數目；及  
 
 
 
(b) 就下述事宜提供中期報告：  
 

(1) 依據終審法院在 2009年 3月就不批准

一名公務員在根據相關紀律部隊法

例進行的紀律處分程序中聘請法律

代表一事作出的裁決，對紀律部隊規

例及相關訓令作出修訂的進展；  
 
(2) 早前暫緩處理以待當局提出上述修

訂的紀律個案的現況；及  
 
(3) 在劃一受到紀律部隊法例規管的公

務員的紀律處分程序中某些做法的

進展。  
 

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

在 2010年 3月 25日
隨 立 法 會

CB(1)1468/09-10號
文件發出。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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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公 務 員 的 入 職

制度  
2010年4月 1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列行動  ⎯⎯

 
(a) 在 2010年 5月匯報當局就修訂基本職級公

務員入職制度的建議進行諮詢的進展，並
再於 2010年 6月中匯報可於何時實施有關
建議；及  

 
(b) 提供有關先按 3年試用及 3年合約條款受

聘，然後才獲考慮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
公務員數目的概況 (截至上述實施日期為
止 )，以及按局／部門及以下類別提供這
些公務員的分項數字：  

 
(1) 仍在試用期的公務員；  
 
(2) 現時任職第四年的公務員；  
 
(3) 現時任職第五年的公務員；及  
 
(4) 現時任職第六年的公務員。  
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 

6. 公 務 員 及 合 資

格 人 士 的 醫 療

及牙科福利  

2010年4月 1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 
(a) 有關 "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 "的進度報

告和實施時間表，特別是衞生署與醫院管
理局 (下稱 "醫管局 ")實施此試驗計劃的情
況；  
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

出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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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b) 一份文件，說明醫管局與政府的關係，亦
即政府把其作為僱主，向僱員 (即公務員 )
提供醫療福利的責任轉嫁醫管局的原因
和理據；最好能提供相關法律和合約證明
文件的副本；及  

 
(c) 一份文件，說明醫管局提供公務員醫療福

利的成本與為普羅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的
成本可否及可如何分開。  
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5月 19日  


